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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頁 1

項目 比例

 全體  1398  59080 2.37%

依身心障礙分

有身心障礙  87  59080 0.15%

無身心障礙  1311  59080 2.22%

31 遭拘禁或監禁者身體質量指數低於18.5的比例

遭拘禁或監禁者身體質量指
數低於18.5人數

年底實際受
收容人數

說　　明：遭拘禁或監禁者身體質量指數低於18.5的比例=(遭拘禁或監禁者受刑人身體
質量指數低於18.5人數÷全國受刑人總人數)*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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